
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2.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2月17日9时53分，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

损失98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港北区人

民政府成立了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2.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由

区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港城街道办事处、市公安局港城派出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区总工会等单位派员参加，依法对事故开展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现场勘验、调查取

证、查阅相关资料和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类别、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

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指出了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和教训，提出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2.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未佩戴个人防

护用品违章冒险高处作业，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一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20

年8月17日，法定代表人陈某，营业期限长期，住所贵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经营范围：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

木炭、薪柴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竹木碎屑加工处理;农作物秸秆处理及加工利用服务;木材加工;木材收购;木制容器制

造;软木制品制造;日用木制品制造;木材销售;木制容器销售;软木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该厂房设计生产机制炭3000吨/年。由欧氏木业公司于2016年筹备建设，2018年竣工。2020年7月，欧氏木业

股份及厂房设施转让给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并于2020年11月完成环保项目变更手续。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长期在外地，负责公司财务，其他方面不参与管理。厂长黄某蚁全

权负责公司技术和管理方面工作。

公司现有从业人员12 人，设厂长1名，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也未配备专（兼）职安全生产工作人员。



（三）生产车间屋顶修缮情况

2020年10月修缮一次，主要更换屋顶部分铁皮，面积大约1000平方米。维护人员为黄某队等人。

（四）事故发生经过

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屋顶铁皮生锈腐蚀、多处穿孔，筛状、透光。总面积约3000㎡。

柱、梁及骨架完好。

针对生产车间屋顶腐蚀漏雨情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2月对生产车间屋顶进行修缮，拆除生锈的铁皮，用石棉瓦

替代。

2023年2月初，厂长黄某蚁找到黄某队，商量修缮生产车间屋顶事宜。达成口头协议，由黄某队找人修缮，工钱

按每人300元/天结算。

为了完成生产车间屋顶修缮，黄某队叫来黄某和、覃某国、凌某辉一起施工。黄某队等4人均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未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

2023年2月14日，黄某队、黄某和、覃某国、凌某辉等4人来到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对生产车间

屋顶进行修缮作业。按照作业计划，先从生产车间窑炉上方作业，由南向北边拆除铁皮铺装石棉瓦。在屋顶作业的黄

某队、覃某国每人自带2张建筑模板，踩在模板上用手磨机切割旧铁皮。每拆除旧铁皮至少能够容纳1片石棉瓦（规

格：长宽160cm×70cm）的长宽后，下方的黄某和、凌某辉在叉车司机的配合下，往屋顶传递石棉瓦。黄某队、覃

某国在屋顶接住石棉瓦后进行铺装、固定。传递时，石棉瓦装载在叉车货叉外侧人站在内侧，叉车司机操作货叉把人

和石棉瓦举至最高点后，黄某和、凌某辉2人把石棉瓦竖立向上挺起，黄某队、覃某国在屋顶接住。14日至15日2

天，大家互相配合，完成铺装石棉瓦180片。

16日休息，停工1天。

17日，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准备春节后复工复产，安排有关人员检查、调试机械设备。生产车间屋

顶修缮施工作业也同步进行。

8时许，黄某队、黄某和、覃某国来到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凌某辉因有事未参与。3人在叉车司机

郑达博的协同下，把停在生产车间门口货车上的100多张铁皮（规格：长宽520cm×80cm）卸下，摆放在生产车间

门口西侧。卸完铁皮后，继续在生产车间屋顶窑炉的上方进行拆除铁皮铺装石棉瓦作业。黄某队、黄某和在屋顶作

业，覃某国和叉车司机配合在下方传递石棉瓦。

9时30分许，铺装到生产车间窑炉上方屋顶北侧，覃某国和叉车司机向上传递第30片石棉后，向生产车间窑炉上

方传递石棉瓦的工作基本完成。黄某队、黄某和在屋顶继续加固石棉瓦。

9时35分（现场监控视频显示），覃某国从生产车间里出来，走到他停在成品车间里的面包车旁，打开面包车尾

厢，在附近活动。

9时40分，覃某国到生产车间门口，在卸下的铁皮堆附近活动。

9时44分，覃某国返回面包车附近活动。

9时46分，覃某国离开面包车，走向架在西南角铁箱上面的竹梯。

9时47分，覃某国在铁箱上从竹梯爬上生产车间屋顶。

9时49分，覃某国左右手各拿1捆绳索，由东往西移动，到生产车间大门西侧上方（早上卸下的铁皮堆东侧），

把绳索放在屋顶，拿起1根绳索，把一端定在屋顶上，一端顺着墙边放到地面。之后，拿起另一根绳索往西移动。

9时50分50秒，覃某国在屋顶移动至铁皮堆西侧上方时停下，并向后转身，整理绳索，把绳索一端固定后，另一

端顺着墙



边放到地面。9时52分03秒，覃某国放好绳索后，由西往东移动了1步，弯腰双手提起屋顶上的一块铁皮，稍作

整理。52分30秒，往东连续移动2步，停下。52分43秒，向前移动1步，停下。53分53秒至56秒，向前移动2步到生

产车间门口上方时，踩穿屋顶铁皮，坠落地面。

（五）事故现场情况

现场位于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四周有围墙。东面为正特木业公司、大圩镇东篁村通往北环路的

XA37公路等，南侧为福林龙宝养殖场，西面为长寨屯，北侧为东海驾校训练场等。门口有一条水泥路，为东街

XA37 路。围墙内，靠入口东侧为办公区，南侧为空地，北侧为铁皮棚，其中生产车间在东，原料车间在西，棚高约

8米。公司内安装有监控设备。

坠落地面的覃某国头东脚西，身上覆盖一张垫被。头脸部有血迹，左手戴手套，右手背上有棉签胶布粘贴，旁边

有反翻的手套，地面上有血泊。红色的安全帽距离1米，从后至前裂开，内侧有1个口罩，粘有血迹；外侧有擦划痕

迹。身体周围偏南的地面上发现有小颗粒的铁屑。对应的屋顶上方有1个缺口，与地面距离7.3米。缺口周边不规则边

缘斜向下。缺口东南侧有一把竹梯垫在铁箱上，上端搭在屋顶，其他均未发现异常。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

故直接经济损失约98万元。

（七）气象条件

事故发生当日港北区天气情况：多云，东风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22℃，最低气温14℃。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月17日10时38分公安部门接到报警后，由港城派出所派出民警到现场处置。

11时14分，港北区应急指挥中心接到港城派出所电话通报事故后，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核实、

处置。

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0时05分（现场监控视频显示），黄某队、黄某和来到竹梯处，拿衣服准备从屋顶上下来。先下来的黄某和把

衣服放到覃某国的面包车上，走向生产车间。当他准备走到生产车间门口时，看见覃某国侧身躺在地上，头部流血，

旁边的安全帽已经裂开。黄某和立即喊叫黄某队，说阿国出事了。边喊边跑过去，摸了覃某国的手腕及鼻孔，发现覃

某国的手腕没有脉搏，鼻孔没有气息。

这时，赶过来的黄某队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求救。并于10时07分，打电话向黄某蚁报告。在大圩横寨工业园

区办事的黄某蚁接到黄某队的电话报告事故后立即赶回，于10时38分报警。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20医护人员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组织抢救。因覃某国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救援工作结束。

事故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多次督促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要积极联系安抚家属，主动

协商事故赔偿事宜，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目前，事故协商赔偿未开展，善后工作未完成。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11分钟后被发现，现场人员及时即拨打120求救并向有关负责人报告事故，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滞后。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按照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用具），未采

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在生锈腐蚀严重的铁皮棚顶作业，踩破铁皮坠落地面，导致事故发生。

（一）直接原因分析

1.人的不安全行为。一是未接受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安全作业培训，缺乏高

处作业安全知识

及操作经验，不知道或者轻视高处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性。二是安全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在没有专门人

员现场管理的情况下进行高处作业。三是未按照规定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或者用具进行高处作业。

2.作业场所的不安全因素。生产车间屋顶铁皮生锈、腐蚀、多处穿孔，筛状、透光。铁皮硬度不足，强度不够，

不具备在上面站人或者作业的条件。

（二）间接原因分析

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对安全生产不重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相关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

定职责。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培训，高处危险作业未采取安全有效的防护保障措施，管理欠

缺，导致事故发生。

1.相关负责人未履行法定职责。安全生产管理由厂长黄某蚁把控。法定代表人长期在外地，只负责公司财务工

作，对公司安全生产不督促，不检查，不过问。法定代表人和厂长安全生产管理知识欠缺，能力不足。

2.安全投入不足。对修缮生产车间屋顶施工作业应投入安全保障的设施、措施以及安全培训等费用未予以保证。

3.未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保障安全生产的安全生产正常运行规章制度没有按照规定建立，没有制定基

本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安

全操作规程等最基本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4.未按规定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组织未经专门安全培训的高处作业人员进行屋顶修缮作业，也未对作业人

员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作业人员缺乏屋顶作业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不具备辨识事故隐患风险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

的能力，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不强。

5.现场管理混乱。一是安全措施不落实。没有制定安全施工方案，没有制定预防高处坠落安全技术措施。二是高

处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高处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佩戴防护用品、叉车举人向屋顶传送材料等危险

行为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三违”现象突出。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1.覃某国。未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掌握高处作业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未经安全技术培训和考核，未取

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安全意识淡薄，盲目冒险，高处作业未按照规定佩戴防护用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2.黄某蚁。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厂长，不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

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代理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期间，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时限向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报告事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



一款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

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3.陈某。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

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

职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事故发生后，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时限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4.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规定，除要求

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对其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事故主要教训

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因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主要负责人和有关安全负责人法治观念淡薄，对

生产安全不重视，发生“2.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必然的。主要负责人有什么样的安全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安全意

识，有什么样的安全意识就有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有什么样的安全行为就有什么样的安全结果。只有秉持积极的、正

确的安全理念，才能获得期望的安全管理结果。

（一）没有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法治观念淡薄。将厂房及设备转让给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的某环保

木炭有限公司，曾因存在“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生产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生产车间作业人员没有穿戴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未按规定为从业人员

配备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等问题，被贵港市港北区应急管理局予以罚款。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

加工有限公司接手后，主要负责人不汲取教训，相关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组织制定安全生产责任

制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不检查，对存在的风险不管控，对隐患不排查治理。生产经营活动不

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存在侥幸心理，重生产轻安全。安全生产工作没有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没有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事故发生后，未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如一“安全第

实向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二）相关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欠缺，管理能力薄弱。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厂长均不

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缺乏风险分析研判能力。没有制定危险辨识、

风险评价、风险控制等方案或制度，没有组织开展危险辨识，不清楚本单位存在的风险。缺乏高处作业相关管理知

识，未经风险辨识、未采取有效措施、未经审查批准组织作业人员进行屋顶修缮作业。管理混乱，违规作业、违章指

挥、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和制止。

（三）没有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未建立并实施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检查无

章可循。事故隐患没有开展排查工作，厂长认为，晚上组织巡逻，防止设备发生火灾就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安

全检查没有辨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存在的漏洞和死角，没有对作业环境是否存在不安全因素、现场作业人员的行为是

否符合安全规范进行检查，事故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排查治理，“三违”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制止。

（四）安全投入不足。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未建立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安全投入不足，

在修缮生产车间屋顶作业前，安全措施、安全设施设备、人员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必要资金投入没有得到保证，作

业中安全保障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五）没有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没有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制定《安全生产

的规章制度》内容中，没有涉及安全生产责任制等综合安全管理制度、没有涉及安全教育培训等人员安全管理制度、

没有涉及定期检查维修等设备设施安全管理制度、没有涉及安全标志管理等环境安全管理制度的相关内容。

（六）没有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从组织生产到事故发生期间，没有建立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更没有制定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口头进行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内容主要是“安

、注意安全、要戴安全帽”，没有按照安全培训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必要教育培训。从业人员不具备作业风险一全第

的辨识、控制、应急处置和避险能力，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三违”的不安全行为经常发生。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实安全监管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守安全生

产底线。一是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要依法履行安全监管责任，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摸底排查，做到心中

有数，按照职责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二是要统筹协调安全与发展，坚持安全生产强监管严格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营造公平、和谐的招

商引资环境，坚决杜绝以保营商、营商环境的名义降低安全生产标准、突破安全底线。三是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对广

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的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见警示谈话，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责任，强化对辖区工贸同类行业

企业的安全监督管理，加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和监督执法力度，保持高压态势，促使辖区工贸行业同类生产经营

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觉、及时排查整治各类事故隐患。

(二)增强法治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一是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坚决杜绝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坚决杜绝蓄意隐瞒安全生产情况、隐瞒不报生产安全事故行

为。严格执行安全监管指令，坚决禁止违法违规组织生产。严格按照作业规程、安全措施组织生产，严禁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二是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

生产条例》要求，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严禁一人多岗、混岗。明确岗位职责，规

范岗位分工，进一步健全完善覆盖各层级、各岗位、各工种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奖惩考核制度，强化考核，确保各项

安全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三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全面辨识安全风险、

系统排查事故隐患，切实将风险辨识管控挺在事故隐患前面、将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体系建设，做到事事有标准、人人守标准，有效杜绝“三违”行为。

（三）压实主体责任，加强特种作业管理。一是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改善自身安全生产知识和提高管理能

力，自觉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保证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是生产经营单位要研判特种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做到早预防、早处置。三是生产经营单位

建立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吊装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危险作业审批管理制度，制定有效的安全方案或措施，严

格各类特种作业环节的许可管理，禁止未经专门技术培训未取得作业资格人员上岗作业，加强作业过程的安全监督，

纠正人员未正确佩戴防护用品及违规、违反劳动纪律作业等行为。四是生产经营单位组织维修生产车间屋顶等高处作

业，必须有安全施工方案，制定预防高处坠落安全技术措施和防止高空坠物伤人措施。

（四）强化现场安全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一是加强现场风险研判。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安全

管理人员要全面分析研判屋顶修缮等高处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和技术交底，并提出注意事

项，有针对性地检查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工作情况。二是加强现场安全措施落实。特种作业前，要先对风险防范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隐患排查整改到位，禁止安全措施不落实组织作业。三是认真开展事故隐患清零行动。生产经

营单位对日常安全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进行清零，对未整改完成或整改不合格的，要盯住不放，确保整治效果，确保

及时销号，隐患清零。

(五)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自保能力。一是强化安全精准培训。生产经营单位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不

同工种、不同岗位人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从业人员自保和风险辨识意识，提升应知应会和岗位操作技能，定

期采取知识测试、现场提问、手指口述、实操演练等方式测试其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消除习惯性违章和不安全行

为，严禁安排未经安全培训或培训不合格从业人员上岗作业。二是开展“学法规、抓落实、强管理”活动。生产经营

单位要加强组、班、队建设，组织班组长以上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深入学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刑法修正案(十一》《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强化法

治意识。三是加强事故警示教育。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

事故警示教育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四是要以人为本，关爱员工。生产经营单位要关注从业人员的身

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心理疏导、精神慰藉，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防范从业人员行为

异常导致事故发生。

广西贵港市飞驰木炭加工有限公司

“2.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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